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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 112 學年第 1 學期「服務學習 2.0」課程計畫推動目標、申請開課及

補助重點說明(如附件)，歡迎教師踴躍申請。 

     四、獲經費補助課程須配合進行服務學習評量施測、繳交服務學習成果卷宗，

及分享課程推動成效(包含學生學習及服務使用者之轉變、課程具體成效為

主題)。 

   
正 本：各教學單位及相關行政單位 

    副 本：教務處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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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 2.0 課程 

112 學年第 1 學期推動目標、申請開課及補助重點 
 

一、服務學習 2.0 推動目標： 

  (一)結合 SDGs 目標，協助解決場域問題並進而使場域自立、永續發展。 

  (二)深化學生學習並促發其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能力。 

  (三)開啟跨國學習鏈結的「服務學習 2.0」(回饋至專業及學術提升，再導回可傳遞

及影響全球的服務學習課程)。  

  (四)鼓勵學生修習系列性「實踐性服務學習 2.0」課程，透過「探索場域」(如：踏

溯台南或一般性服務學習課程)、「參與及發掘問題」(如：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之通識或專業課程)、「解決問題及成就場域」(跨域/專業課群導入社區協力及

改變)，進而由本地服務學習經驗拓展到參與國際服務學習(鏈結國際之實踐性

服務學習 2.0 課程)。 

二、課程類別及補助比例說明： 

  (一)「鏈結國際之實踐式服務學習 2.0」課程(服務學習 2.0，補助比例 40%為原則)： 

      以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性課程為主，且須鏈結國際場域或國外學校機

構，課程結合 SDGs 目標，透過課程深化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整合專業知能

及跨領域學習，鼓勵學生提出問題解決方案，協助場域永續發展，進而開啟

跨國學習鏈結。修習及格之學生可經教學單位主管同意，申請免修服務學習

課程。  

  (二)「結合社區或特定議題需求之服務學習課群」(服務學習 1.5，補助比例 30%為

原則) 

 課群至少包含 2 個教學單位、2 位教師開設 2 門課程以上為原則，以「發展不

利之社區或特定議題需求」發展其課程規劃，透過跨領域的師生合作，將專業

知能及服務熱忱帶入社區或特定議題對象，開設可能滿足社區或特定議題需求

之整合性服務學習課群，協助場域或特定服務對象自立或成立社會企業。特別

歡迎學院組成院特色 SDGs 微學程之課程申請。 

  (三)基礎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學習 1.0，補助比例 30%為原則) 

     1.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課程或專業課程： 

       通識教育中心或各教學單位可開設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課程或專業課

程，該課程除原規定授課時數外，須另規劃至少 8 小時之實際服務。惟該課

程之授課內涵實際服務時數已達課程時數 1/2 以上者不在此限。修習及格之

學生可經教學單位主管同意，申請免修服務學習課程。 

     2.一般性服務學習課程：係指必修 0 學分服務學習(一)、(二)、(三)課程。 

三、新開課程申請程序： 

  (一)教師申請新開設第二點所列各項服務學習課程時，應經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以顧及各教學單位課程整體規劃；若申請新開設之通識課程，須經通

識教育中心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請填寫課程計畫書(如附表)，列印後送開課單位主管核章，並附上教學單位課

委會或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之紀錄，俾轉提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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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課程經費補助程序： 

  (一)申請「鏈結國際之實踐式服務學習 2.0」課程請填寫附表 1 課程計畫書，列印

後送開課單位主管核章，俾轉提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審核。 

  (二)請其他類型課程填寫附表 2 課程計畫書(含經費預算表)，列印後送開課單位主

管核章。   

  (三)申請「結合社區或特定議題需求之服務學習課群」者除附表 2 課程計畫書，另

需填寫附表 3 課群補助申請表。  

五、經費補助審查重點及項目： 

  (一)112 學年第 1 學期以「鏈結國際之實踐式服務學習 2.0」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 

  (二)課程規劃是否具服務學習精神，具備準備、服務、反思及成果分享四大階段，實

際服務時數至少 8 小時以上。 

  (三)課程特色及前一學期課程實施成效，如：課程實施後服務使用者之改變及對社區

影響力等。(新開課程免附前一學期課程成效) 

  (四)其他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擇優補助，每門課程以不超過新臺幣 2 萬元為原則(新

開課程亦可申請經費補助)。 

  (五)本計畫補助業務費，補助項目包含；授課鐘點費(外聘、內聘專家)、印刷費、

誤餐費、交通費、保險費、臨時工資(補助對象為服務學習教學助理)及雜支等

必要之支出。雜支金額不得超過補助款 20%(若為高教深耕計畫所列限制性費

用則不超過補助款 2%)。 

六、授課鐘點數加計： 

    經課程推動小組審查通過者，一般性服務學習課程(課程名稱為「服務學習

(一)」、「服務學習(二)」或「服務學習(三)」)除原授課鐘點外加計 0.5 小時；「鏈

結國際之實踐式服務學習 2.0」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或通識課

程，每門課授課鐘點數加計 1 小時。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依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各系所規劃開設服務學習課程須安排

助教，協助任課老師做日常考察並予記錄，做為學期成績核算之依據。」請各

開課單位能依辦法規劃服務學習課程所需之助教。 

  (二)為了解學生於服務前所受之專業知能養成內容，若為「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

業課程或通識課程」、「鏈結國際之實踐性服務學習 2.0」課程須另外附上原課

程大綱，而課程計畫書請於「教學策略」項中說明課程如何培養學生服務倫理、

及學生所需具備之服務專業能力。 

  (三)獲經費補助課程須配合進行服務學習評量施測、繳交服務學習成果卷宗，及分

享課程推動成效(包含學生學習及服務使用者之轉變、課程具體成效為主題)。 

  (四)以社區為服務對象之課程或課群，不宜在社區進行研究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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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成功大學「鏈結國際之實踐式服務學習 2.0 課程」計畫書(空白格式) 
                         製表日期：112 年 2 月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序號 （免填） 

課程名稱  
是否首次申請開設為具服

務學習內涵課程 

□首次申請  

□非首次申請 

開課單位  

任課老師  

系所/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教學助理  

系所/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開課年級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學分數  預定修課人數  

服務對象(可

複選) 

□新移民   □老人     □身心障礙  □兒童青少年  □國際服務 

□成大校園 □社區經營 □機構     □其他____________ 

結合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

展目標(可複

選)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教育品質 □性別平等 □淨水與衛

生□可負擔能源 □就業與經濟成長 □工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責任消費與生產 □氣候行動 □海洋生態 □陸地生態  

□和平與正義制度 □全球夥伴 

二、課程目標、國際服務場域說明及欲解決的具體問題 

(服務場域若為國內者，請說明預定合作之國外學校或機構) 

 

 

 

 

三、課程內容及特色 

 

 

 

四、學生先修課程或先備能力 

 

 

 

 

五、課程如何引導學生自主完成專案實踐計畫說明 

 

 

 

 

六、課程各階段工作內容說明 

(以 1 學分須授滿 18 小時計算。專業課程除原規定授課時數外，須另規劃至少 8 小時之實際服務。

惟該課程之授課內涵實際服務時數已達課程時數 1/2 以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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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階段工作內容(請具體詳述) 時數 

準備階段    

 

服務階段    

 

反思階段    

 

成果分享 

階段 

   

 

合計時數    

七、合作單位 

合作單位 機構聯絡人 機構電話 e-mail 機構地址 

     

     

八、評量方式與標準(包括各項核心能力的評量方式與標準以及所占比重) 

學生核心能力的評量方式與標準 分數百分比(%) 

  

  

  

  

九、課程預期產出之具體成果說明 

 

 

 

 

十、預期效益(請說明課程如何使學生整合大學或研究所專業及跨領域能力所學、如何協助學生

連結大學或研究所經驗及畢業後生涯、課程成果對服務場域之永續發展及場域自立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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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延續性規劃及具體作法 

 

 

 

 

十二、經費預算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用途說明(含計算方式) 

     

     

     

合計  

申請補助金額  

其他經費來源 

補助說明 

補助單位  

申請之經費項目  

申請金額  

十三、前次課程執行成果(首次開課免填) 

量化指標 1.修課人數  

2.經費報支執行

率 

 

質 化 指 標

( 除 說 明

外，可附相

關成果或文

件) 

1.服務使用者之

改變為何? 

 

2.對社區產生之

影響? 

 

3. 修課學生轉

變? 

 

前次課程計畫依據審查委員

意見所做之調整內容說明 

 

 

 

其他成果 

(如：課程短片、學生反思心

得或其他相關文件) 

 

註： 

1.經費之編列與核銷，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暨相關辦

法執行之。 

2.每門課程補助項目，包含授課鐘點費（外聘、內聘專家）、印刷費、誤餐費、交通費、保險費、臨時工資(補助對

象為服務學習教學助理)及雜支等必要之支出。雜支金額不得超過補助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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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所需國外差旅費亦請列於預算表中。 

4.各經費項目計算方式說明 

 (1)外聘專家鐘點費每節課以2,000元為上限、內聘專家鐘點費每節課以1,000元為上限。 

 (2)誤餐費每人每次餐費以100元為上限。 

 (3)請各教學單位能依辦法規劃服務學習課程所需之助教，若仍需要申請臨時工，時薪以176元/時計算，請務必另外

加入勞健保費用。 

       

    
申請人核章 開課單位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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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國立成功大學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書(空白格式) 
                              製表日期：112 年 2 月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序號 （免填） 

課程名稱  
是否首次申請開設為具服

務學習內涵課程 

□首次申請  

□非首次申請 

開課單位  課程類型 

□結合社區或特定議題需

求之服務學習課群(加填

附表 3) 

□基礎服務學習課程 

任課老師  

系所/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教學助理  

系所/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開課年級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學分數  預定修課人數  

服務對象

(可複選) 

□新移民   □老人     □身心障礙  □兒童青少年  □國際服務 

□成大校園 □社區經營 □機構     □其他____________ 

結合聯合

國17項永

續發展目

標 ( 可 複

選)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教育品質 □性別平等 □淨水與衛生

□可負擔能源 □就業與經濟成長 □工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責任消費與生產 □氣候行動 □海洋生態 □陸地生態  

□和平與正義制度 □全球夥伴 

二、課程目標、服務場域說明及欲解決的具體問題 

 

 

 

 

三、課程內容及特色 

 

 

 

 

四、教學策略(例如：如何透過課堂專業學習達成社區服務之目的、安排課程及服務比重、如何

培養學生服務倫理，及服務所具備之專業能力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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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各階段工作內容說明 

(以 1 學分須授滿 18 小時計算。通識課程或專業課程，該課程除原規定授課時數外，須另規劃至

少 8 小時之實際服務。惟該課程之授課內涵實際服務時數已達課程時數 1/2 以上者，不在此限。) 

階段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 階段工作內容(請具體詳述) 時數 

準備階段    

 

服務階段    

 

反思階段    

 

成果分享

階段 

   

 

合計時數    

六、合作單位 

合作單位 機構聯絡人 機構電話 e-mail 機構地址 

     

     

七、評量方式 

項目 分數百分比(%) 

  

  

 

 

 

八、預期效益(預計修課人數、提供服務人次、接受服務人次、學生學習改變、影響效益等) 

量化成效： 

 

 

質化成效： 

 

 

九、延續性規劃及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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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經費預算 (「課群」者另填於補助申請表，不需填此處)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用途說明(含計算方式) 

     

     

     

合計  

申請補助金額  

其他經費來源 

補助說明 

補助單位  

申請之經費項目  

申請金額  

十一、前次課程執行成果(首次開課免填) 

量化指標 1.修課人數  

2.經費報支執行

率 

 

質化指標

(除說明

外，可附

相關成果

或文件) 

1.服務使用者之

改變為何? 

 

2.對社區產生之

影響? 

 

3.修課學生轉變?  

前次課程計畫依據審查委

員意見所做之調整內容說

明 

 

 

 

其他成果 

(如：課程短片、學生反思

心得或其他相關文件) 

 

註： 

1.經費之編列與核銷，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暨相關辦

法執行之。 

2.每門課程補助項目，包含授課鐘點費（外聘、內聘專家）、印刷費、誤餐費、交通費、保險費、臨時工資(補助對

象為服務學習教學助理)及雜支等必要之支出。雜支金額不得超過補助款20%。  

3.各經費項目計算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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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外聘專家鐘點費每節課以2,000元為上限、內聘專家鐘點費每節課以1,000元為上限。 

 (2)誤餐費每人每次餐費以100元為上限。 

 (3)請各教學單位能依辦法規劃服務學習課程所需之助教，若仍需要申請臨時工，時薪以176元/時計算，請務必另外

加入勞健保費用。 

       

    
申請人核章 開課單位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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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國立成功大學「結合社區或特定議題需求之服務學習課群」 

補助申請表 

製表日期：112 年 2 月 

課群名稱 

(請自行命名一個代表

課群精神的名稱) 

 

課程名稱 

(請自行增減) 

1. 

2. 

3. 

課群主導教師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聯絡人或助理 

姓名 
 

e-mail  

電話  

課群教師成員 

課群成員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聯絡方式（e-mail/電話） 

1.    

2.    

3.    

課群問題意識 

(課群組成及開

課動機、服務場

域說明) 

 

 

（請說明開課老師基於何種社會觀察，覺得需要開設此課群，而本課群

所欲解決的具體問題為何?） 

 

 

 

 

課群目標 

 

 

 

 

 

 

 

 

課群整合之規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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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群教師社群

(含公開活動 )規

劃及期程說明」 

 

 

(為促進教師課程經驗交流，增列本欄位，將公告各課群辦理公開之教師

社群活動期程，提供對於該課群場域或議題有興趣之教師參與和交流。) 

課程進入服務場

域如何自我監

控、約束之規範

說明 

 

 

 

 

課群具體成效說

明(如：服務使用

者之改變為何 ?

對社區或服務對

象產生之影響 ?

修課學生轉變?) 

首次申請課群者

免填 

 

前次課群計畫依

據審查委員意見

所做之調整內容

說明 

首次申請課群者

免填 

 

經費預算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用途說明 

(含計算方式) 

     

     

     

     

     

經費總需求             元 

申請補助金額           元 

其他經費來源 

補助說明 

補助單位  

申請之經費項目  

申請金額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欄填寫。 



15 

 

 

※一、課群至少包含 2 個教學單位、2 位教師開設 2 門課程以上為原則。 

  二、經費編列補助項目：授課鐘點費（外聘、內聘專家）、印刷費、誤餐費、交通費、保險費、臨時工

資(補助對象為服務學習教學助理)及雜支等必要之支出。雜支金額不得超過補助款 20%。 

  

 


